校名：弘光科技大學
實習建教合作契約

學生　        （以下稱甲方）身份證字號為               ，出生年月日為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 　月 　　　 日，配合學校課程校外實習需要，自願與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（以下稱乙方）訂立本契約，在乙方的企業內擔任實習工作，學習餐旅管理技能，經雙方同意訂立條件如下：

1、 乙方同意訓練甲方，教導其客房或餐飲相關專業技能訓練；甲方同意接受乙方工作安排，愛護公司，服從指導，努力學習。

2、 本次實習期間為　111　年　01　月　 24 　日至　112  年　01　月　31  日止。

3、 甲方在企業單位實習期間，乙方應安排每天工作8小時，並應按月發給甲方實習津貼，每月新台幣25,250元，並為甲方在實習期間辦理勞健保事宜。

4、 甲方在實習期間，乙方應安排各實習技能訓練。

5、 甲方實習期間，乙方給予學生比照正式職員的休假制度，並比照乙方現有規定供應實習制服、膳食、員工住宿。

6、 實習期間乙方負責甲方的實習管理及成績評定。

7、 甲方在實習期間，其表現為下次乙方是否接受實習之依據。

8、 甲方於企業單位實習期間，應遵守乙方之工作規則及服務紀律，如有違反乙方事業單位工作規則，乙方得將事實報知甲方學校予以議處，情節嚴重者，經校方、企業單位與家長協同輔導未能改善者，得終止本契約。

9、 甲方中途休（退）學於取得乙方同意時，本契約即告終止，乙方不得要求任何賠償。

10、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，另一方得向甲方就讀學校請求仲裁，但學生如有異議時得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

11、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，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及比照企業人事章程辦理。

12、 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。

訂約甲方　　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 
地址：
[image: image1]
監護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  
地址： 
乙方事業單位：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

地址：新竹巿中華路二段一八八號
 負責人：王在錚
中華民國　110  年　12　月　15　日

